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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承辦人：科員 許巧莉
電話：04-7531828
電子信箱：orient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立員林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6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150052005A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日程表、作業要點、具結書、申請表、個人資料表、代表名單及學校意見彙整表

（共7個電子檔） (376470000A_1150052005A_ATTACH1.zip)

主旨：檢送本縣115學年度縣立高級中學校長遴選日程表及相關

申請表件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彰化縣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委員會設置及作業要

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及本府115年1月8日府教學字第

1150006109A號函賡續辦理。

二、欲申請115學年度校長遴選者，皆應依前開函文於指定期限

寄送辦學績效考核表。

三、本縣115學年度高中校長遴選暫定缺額及可能連動缺，依日

程表規劃時程於本府教育處新雲端系統公告予本縣所屬高

中及繳交考評表之學校。現職學校校長於115年7月31日任

期屆滿或連任任期過半欲申請遴選者，依日程表第一階段

遴選於115年3月10日前中午12時前受理申請，逾期不予受

理。

四、提出校長遴選申請者請提交申請表件各1份(含申請表、個

人資料表、具結書)及書面簡報14份，簡報內含自傳、辦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150000592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2/0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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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念及相關證件等，以A4單面橫式書寫並加封面，以不超

過10頁為限。

五、出缺學校及校長參加遴選之縣立高級中等學校，教師代表

及家長代表請依本要點第2點第3項規定方式選舉產生：

「……待遴選學校教師代表，應由該校專任教師選舉產

生，投票人數不得少於專任教師人數二分之一；於辦理該

校校長之遴選時，始具委員資格。……待遴選學校家長代

表，應由該校班級家長代表選舉產生，投票人數不得少於

班級家長代表人數四分之一；於辦理該校校長之遴選時，

始具委員資格。」出缺學校及校長參加遴選之縣立高級中

等學校請依上開要點推舉教師代表及家長代表，名單請於

115年3月20日前回傳，學校家長/教師意見彙整表請於115

年4月2日前回傳本府承辦人彙辦(無意見者亦請回傳)。

六、相關異動訊息將於本府教育處新雲端系統另行公告。

正本：本縣各縣立高中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49


